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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签订对外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实施主体：扬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晶樱”）。扬州

晶樱系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苏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晶樱”，公司持股 60%）之

全资子公司。 

 项目名称：岳阳县新能源产业链基地项目。 

 投资金额：新能源产业链基地项目总投资约 12 亿元，其中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约 7亿元（根据实际落地资源情况测算实际投资额）、2GW光伏

组件智能制造产业项目总计约 5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投资概述 

为提升公司光伏产业综合效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苏州晶樱之全资子公司扬

州晶樱拟与岳阳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新建岳阳县新能源产业链基地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协议签订后，扬州晶樱会在岳阳县注册成立全资法人公

司。 

2023 年 11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公司签订对外投资协议的议案》，同意扬州晶樱与岳阳县人民政府签订《新



能源产业链基地投资协议》、同意扬州晶樱在岳阳县设立全资公司（公司名称及

注册资本待定）。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    方：岳阳县人民政府 

乙    方：扬州晶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岳阳县新能源产业链基地项目 

项目投资内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2GW光伏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项目落地地址：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投资方式：本新能源产业链项目由乙方出资建设，本产业链基地投资协议签

订后，乙方一个月内在项目投资地注册成立乙方全资控股子公司。 

项目投资资金及进度： 

新能源产业链基地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 7 亿

元（根据实际落地资源情况测算实际投资额）、2GW 光伏组件智能制造产业项目

总计约 5亿元。 

（1）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乙方在项目投资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岳阳全县共 15 个乡镇公

共建筑屋顶（含工商业屋顶但不包括学校教学楼）和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公共建

筑屋顶光伏资源（具体以乙方与屋顶资产所有权人签订屋顶使用合同为准），初

步预估 200MW，具体以乙方实际开发数据为准。由乙方全资子公司负责开发，对

乙方自行勘察并符合开发条件的分布式发电资源，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甲方予

以持续支持。 

（2）2GW光伏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乙方投资约 5亿元，分两个阶段实施，每个阶段完成 1GW生产线的投产。本

项目建设包括工程设计、厂房及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考察、签约、采购、设备安

装、设备调试、试生产等过程。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光伏产业链，有利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环境变化风险：本项目对于建设期等的估计系以假设内外部经营环境等重要

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为前提，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不能按期达产、

收益不达预期或投资成本超出预期等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新能源产业链基地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